附件1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申请材料
解释和认定要求

	项目分类
	申请材料
	相关解释和认定要求
	备注

	（一）申请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为准。
	企业可从专门网站下载预先核准通知书，无需加市场监管部门盖印章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单位地址
	地址应当与办公场所有效证明文件上的地址相一致。
	

	
	企业性质
	依据公司的资本性质从国有独资、国有控股、民营、其他类型选择。
	

	
	经营范围

	门卫、巡逻、守护、押运（仅指武装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区域秩序维护
	依据拟设立公司实际选择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不得低于100万元；以公司章程中的注册资本为准。
	可认缴或实缴

	
	股东出资情况
	股东认购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以及拟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股东同意出资的股东会决议原件。
	

	（二）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基本信息和资格证明
	法定代表人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信息、保安管理师资格证、工作简历、聘用合同
	1、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须提供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予以证明；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身份，须提供股东（会）决议予以证明。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其中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可以兼任，副总经理1名以上。
2、公安、安全、审判、检察、司法行政5年以上工作经历仅限于干部正常退休、离职的（含辞职、辞退），且要符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关于退休年限、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等的有关要求，原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同意任职或者已进行备案的证明材料。
3、军队正常退役或复员人员必须在军队、武警部队服兵役5年以上，提供退伍证或转业证（遗失上述证件的，凭所在地民政部门或人事部门证明）。
4、治安保卫工作经历是指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治安保卫重点单位曾担任5年以上保卫处（部、科）长等职务。
5、保安经营管理工作经验证明，是指在保安服务公司中曾担任5年以上总经理、副总经理或保安、技防、押运等业务部门经理以上职务（分公司经理不算在内）。
	不同行业的工作经历时间应当分别计算，不得累加合计；除本人已获得的证件、证书外，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只需提供工作简历（工作经历），相关证明性材料无需提供，受理和审批单位将通过公安系统自行比对或通过向相关单位电话联系、发函核查等方式就等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主要管理人员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信息、保安管理师资格证、工作简历、聘用合同
	
	

	（三）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信息和资格证明
	专业技术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信息、工作简历、资格证明、聘用合同
	从事安全技术防范专业的技术人员（至少3人），提交半年以上相关从业经历证明、相关专业学历证明（电子电工、通讯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电子、工程类专业）或国家相关专业机构职业培训（资格）证书（如安全防范设计评估工程技术人员、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高级保安员证及以上）等。
	

	（四）公司办公场所基本情况
	办公场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有效证明文件；
	[bookmark: _GoBack]1、属于自有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为租赁或划拨、借用的，须提供租赁合同或划拨、借用证明以及房屋产权证。.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属国有土地房屋的，提交房屋买卖合同等产权来源证明及竣工验收证明等交付使用证明；属集体土地房屋的和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取得房屋产权来源证明的，可以提交住所（经营场所）所在乡镇（街道）或村（社区）出具的同意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证明文件。
2、租赁（借用）宾馆、饭店的，提交租赁（借用）合同和宾馆、饭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租赁市场铺位的，提交铺位租赁合同和市场开办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租赁军队房产的，提交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和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
3、由各类产业聚集园区提供住所（经营场所）的，提交园区管委会出具的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文件。
4、住宅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提交合法使用证明。
	保安服务公司办公用房不得分开设置，对房屋面积不作要求。

	（五）设施装备、交通工具等；
	保安服务所需的设施装备以及交通工具的清单、购买发票、行驶证等证明文件以及实物照片；
	1、桌椅、电脑、电话、打印机等必备的办公设备。
2、与经营范围相适应、与保安员人数相匹配的保安员服装、执勤装备、防卫防护装备、训练器材及技术防范设备。
3、与提供保安服务业务量相适应的机动车辆。
4、交通工具可为公司法人、股东或单位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所有或以公司名义租赁。个人所有的车辆供公司使用的应当提供相关使用声明；租赁车辆的须提供租赁合同。
5、从事安全技术防范业务的必要设施设备
	相关设施设备的购买发票可为公司法人、出资人或单位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名义开具。

	（六）外资保安服务公司相关材料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合同；外方的资信证明及注册登记文件；拟任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主要管理人员的从业经历、保安师资格证及所属国家或地区无被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拟任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主要管理人员为境外人员的，须提供所属国家和地区无被刑事处罚记录证明（原居住地警察机构出具并经公证机关公证）、5年以上保安经营管理工作经验证明和在华取得的保安师资格证书。

	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或者外资独资经营的保安服务公司除了提交上述前述一至五项材料外，还须提交（第六条）内容所有材料

	（七）武装押运保安服务公司相关材料
	出资属国有独资或者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总额51%以上的有效证明文件；
	1、出资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
2、出资国有企业成立的批准文件；
3、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国有资产占比的验资报告；
4、国有资本可以由多个国有投资主体持有，但其中一个国有投资主体持有的股份应当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以上。
	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公司除了提交前述一至五项材料外，还须提交本条（第七条内容所有材料）

	
	守护押运人员的名单、政审材料、持枪培训、考核通过的证明材料；
	1、守护押运人员应当符合《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2、持枪培训证明材料应当由负责培训的人民警察院校、人民警察培训机构出具；
3、考核通过的证明材料应当由由属地地级公安机关出具。
	

	
	专用运输车辆、通信、报警设备、防护装备的清单、照片；
	专用运输车辆应当符合《专用运钞车防护技术要求》（GA164-2018），并经过公安机关检查验收；

	

	
	专用防护装备的清单、照片；
	主要指防弹衣、防弹头盔等；
	

	
	保管设施情况
	通过公安机关检查验收，取得县级以上公安局开具的枪支弹药安全管理条件符合要求的证明。
	

	
	枪支安全管理制度
	
	

	
	
	
	



